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家親聲字第71號

聲  請  人    乙○○

0000000000000000

兼法定代理人  丙○○

相  對  人    甲○○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事件，經臺灣新北地

方法院以113年度家親聲字第826號裁定移送前來，本院裁定如

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丙○○新臺幣131,196元，及自民國114

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相對人應自民國114年6月1日起至聲請人乙○○成年之日

止，按月於每月11日前，給付聲請人乙○○新臺幣10,933

元。如遲延1期未履行，其後6期視為亦已到期。

三、聲請人乙○○、丙○○其餘聲請駁回。

四、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、變更、追加或反聲請，準用家事事

件法第41條、第42條第1項及第43條之規定。數家事訴訟事

件，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

者，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

合併請求，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。

前項情形，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

更、追加或為反請求，家事事件法第79條及第41條第1、2項

定有明文。本件聲請人於民國113年8月29日家事聲請狀之聲

明為：㈠相對人應自113年6月1日起至聲請人即兩造所生未

成年子女乙○○（下逕稱其名）年滿18歲成年時止，按月於

每月10日給付新臺幣（下同）14,000元，如有1期遲延或未

為給付，其後1期視為全部到期。㈡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即

法定代理人丙○○（下逕稱其名）14,000元，及自聲請狀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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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5％計算之利息（見臺

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826號卷〈下稱新北卷〉

第19頁），嗣於本院114年5月7日調查程序中變更聲明為：

㈠相對人應自114年6月1日起至乙○○年滿18歲時止，按月

於每月11日前給付乙○○12,000元，如有1期遲延或未給

付，其後6期視為亦已到期。㈡相對人應給付丙○○144,000

元，及自114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

利息。經核聲請人所為聲明之變更，請求之基礎事實均相牽

連，依首揭規定，自應准許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丙○○與相對人於104年離婚，約定乙○○

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由丙○○任之，相對人按月給付丙○

○關於乙○○扶養費14,000元；嗣丙○○與相對人協議乙○

○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由相對人任之，後臺灣臺中地方法

院（下稱臺中地院）裁定乙○○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改由

丙○○任之，該裁定確定後，丙○○即將乙○○接回照顧。

為此，爰依民法第179條、第1084條第2項、第1089條、第11

14條及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等規定，請求相對人給付未成年

子女扶養費等語。並聲明：㈠相對人應自114年6月1日起至

乙○○年滿18歲時止，按月於每月11日前給付乙○○12,000

元，如有1期遲延或未給付，其後6期視為亦已到期。㈡相對

人應給付丙○○144,000元，及自114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

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三、相對人則以：丙○○主張14,000元為舊的協議，其後丙○○

將乙○○丟還給伊，也沒拿錢給伊，嗣臺中地院法官審理時

有問丙○○是否要請求扶養費，丙○○也說不用，故乙○○

之扶養費不能以舊的協議金額，應重新協議。伊現在是便當

店攤販，因開店負債100萬元、貸款250萬元，目前還在繳貸

款，又要扶養有重大疾病及慢性病之父親，伊也有糖尿病，

伊每月可付乙○○之扶養費為4,000元等語置辯。

四、兩造不爭執之事實（見本院卷第19至20、23至24頁）：

　㈠丙○○與相對人於102年6月3日結婚，育有乙○○（女、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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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0月0日生，原名王藝靜），嗣丙○○與相對人於104年12

月15日兩願離婚，並約定乙○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丙○○

任之，相對人於每月11日前以匯入丙○○郵政存簿方式給付

如下乙○○扶養費：⒈即日起至乙○○幼兒園畢業止14,000

元；另就讀幼兒園第一期註冊費由相對人全額給付。⒉幼兒

園畢業翌月起至國民小學畢業止給付12,000元。⒊國民小學

畢業翌月起至年滿20歲止給付1萬元（下稱系爭離婚協

議）。

　㈡丙○○與相對人於109年9月3日協議乙○○權利義務行使負

擔由相對人任之。110年間，丙○○提起改定未成年子女權

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，經臺中地院於111年4月13日以110年

度家親聲字第868號裁定乙○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改

由丙○○任之。該裁定於111年5月17日確定。

　㈢以上事實，並有離婚協議書影本、戶籍謄本、臺中地院110

年度家親聲字第868號民事裁定等件在卷可稽（見新北卷第2

1至32頁），自堪信為真實。　　　

五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

益。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，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。對

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由父母共同

行使或負擔之。扶養之程度，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，與

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。民法第179條前段、

第1084條第2項、第1089條第1項前段、第1119條分別定有明

文。是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，係本於父母子女之

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，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

長所需，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，不發生必然之關

係，故未與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負有扶養子女之義務，

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所提供之扶養義務係整體合一，倘父

母均未盡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，未成年子女自得就

父母之經濟能力、身分及子女之需要，分別請求父母就其應

分擔部分給付。準此，父母應依各自之資力，對未成年子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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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扶養義務，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，未成年

子女若由父母之一方單獨扶養者，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，

請求他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。

　㈡查丙○○與相對人於104年12月15日簽立系爭離婚協議約定

乙○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丙○○任之，相對人於每月11日

前以匯入丙○○郵政存簿方式給付乙○○扶養費；然該約定

嗣既經丙○○與相對人於109年9月3日協議乙○○權利義務

行使負擔由相對人任之，復經臺中地院以110年度家親聲字

第868號裁定乙○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改由丙○○任

之，是丙○○執系爭離婚協議約定，主張相對人按月給付乙

○○之扶養費金額為12,000元，尚難遽採；參以丙○○於11

3年度薪資及營利所得總額為164,428元，名下汽車及投資等

財產總額為60元，相對人於113年營利及執行業務所得總額

為262,575元，名下重型機車及投資等財產總額為2,000元，

有丙○○與相對人之113年度財產所得查詢結果附卷可考

（見本院卷第41至50、55至59頁），是以丙○○與相對人之

經濟能力及身分，暨衡酌未成年子女之需要，另參酌新北市

政府公告113年度新北市最低生活費為16,400元等一切情

狀，認丙○○本件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未成年子女乙○○扶

養費之基準應以每月16,400元為計，並考量丙○○自113年6

月1日起獨自照顧乙○○，其勞力付出非不得評價為扶養義

務之履行，宜酌定相對人負擔2/3比例之子女扶養費，即按

月負擔10,933元子女扶養費(計算式：16,400元×2/3＝10,93

3元，元以下四捨五入），方屬公允。從而，依前揭標準計

算丙○○於113年6月至114年5月間為相對人代墊之乙○○扶

養費合計應為131,196元（計算式：10,933元×12個月＝131,

196元）。準此，丙○○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扶養費131,196

元及自114年5月7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

准許；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則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　㈢本院參酌相對人與丙○○之經濟能力及身分，乙○○之需

要，暨新北市政府公告113年度新北市最低生活費為16,4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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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等一切情狀，認乙○○每月之扶養費用以16,400元為計，

並考量丙○○自113年6月1日起獨自照顧乙○○，其勞力付

出非不得評價為扶養義務之履行，酌定相對人負擔2/3比例

之子女扶養費，即按月負擔10,933元子女扶養費，詳如前

述。從而，依前揭基準認定相對人應自114年6月起至乙○○

成年之日止，於每月11日前，按月給付乙○○扶養費為10,9

33元，故乙○○此部分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為有理由，應

予准許；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則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又子女扶

養費屬定期金性質，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第100

條第4項規定，相對人如遲誤1期履行者，其後6期喪失期限

利益，亦併諭知，而此部分既屬本院依職權審酌之事項，不

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，自不生其餘聲請駁回之問題，附此敘

明。

六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法　官  周玉琦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

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郁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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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4年度家親聲字第71號
聲  請  人    乙○○


兼法定代理人  丙○○
相  對  人    甲○○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事件，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家親聲字第826號裁定移送前來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丙○○新臺幣131,196元，及自民國114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相對人應自民國114年6月1日起至聲請人乙○○成年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11日前，給付聲請人乙○○新臺幣10,933元。如遲延1期未履行，其後6期視為亦已到期。
三、聲請人乙○○、丙○○其餘聲請駁回。
四、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、變更、追加或反聲請，準用家事事件法第41條、第42條第1項及第43條之規定。數家事訴訟事件，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，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，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。前項情形，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、追加或為反請求，家事事件法第79條及第41條第1、2項定有明文。本件聲請人於民國113年8月29日家事聲請狀之聲明為：㈠相對人應自113年6月1日起至聲請人即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○○（下逕稱其名）年滿18歲成年時止，按月於每月10日給付新臺幣（下同）14,000元，如有1期遲延或未為給付，其後1期視為全部到期。㈡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即法定代理人丙○○（下逕稱其名）14,000元，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5％計算之利息（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826號卷〈下稱新北卷〉第19頁），嗣於本院114年5月7日調查程序中變更聲明為：㈠相對人應自114年6月1日起至乙○○年滿18歲時止，按月於每月11日前給付乙○○12,000元，如有1期遲延或未給付，其後6期視為亦已到期。㈡相對人應給付丙○○144,000元，及自114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經核聲請人所為聲明之變更，請求之基礎事實均相牽連，依首揭規定，自應准許，合先敘明。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丙○○與相對人於104年離婚，約定乙○○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由丙○○任之，相對人按月給付丙○○關於乙○○扶養費14,000元；嗣丙○○與相對人協議乙○○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由相對人任之，後臺灣臺中地方法院（下稱臺中地院）裁定乙○○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改由丙○○任之，該裁定確定後，丙○○即將乙○○接回照顧。為此，爰依民法第179條、第1084條第2項、第1089條、第1114條及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等規定，請求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語。並聲明：㈠相對人應自114年6月1日起至乙○○年滿18歲時止，按月於每月11日前給付乙○○12,000元，如有1期遲延或未給付，其後6期視為亦已到期。㈡相對人應給付丙○○144,000元，及自114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三、相對人則以：丙○○主張14,000元為舊的協議，其後丙○○將乙○○丟還給伊，也沒拿錢給伊，嗣臺中地院法官審理時有問丙○○是否要請求扶養費，丙○○也說不用，故乙○○之扶養費不能以舊的協議金額，應重新協議。伊現在是便當店攤販，因開店負債100萬元、貸款250萬元，目前還在繳貸款，又要扶養有重大疾病及慢性病之父親，伊也有糖尿病，伊每月可付乙○○之扶養費為4,000元等語置辯。
四、兩造不爭執之事實（見本院卷第19至20、23至24頁）：
　㈠丙○○與相對人於102年6月3日結婚，育有乙○○（女、000年0月0日生，原名王藝靜），嗣丙○○與相對人於104年12月15日兩願離婚，並約定乙○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丙○○任之，相對人於每月11日前以匯入丙○○郵政存簿方式給付如下乙○○扶養費：⒈即日起至乙○○幼兒園畢業止14,000元；另就讀幼兒園第一期註冊費由相對人全額給付。⒉幼兒園畢業翌月起至國民小學畢業止給付12,000元。⒊國民小學畢業翌月起至年滿20歲止給付1萬元（下稱系爭離婚協議）。
　㈡丙○○與相對人於109年9月3日協議乙○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相對人任之。110年間，丙○○提起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，經臺中地院於111年4月13日以110年度家親聲字第868號裁定乙○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改由丙○○任之。該裁定於111年5月17日確定。
　㈢以上事實，並有離婚協議書影本、戶籍謄本、臺中地院110年度家親聲字第868號民事裁定等件在卷可稽（見新北卷第21至32頁），自堪信為真實。　　　
五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益。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，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。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。扶養之程度，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，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。民法第179條前段、第1084條第2項、第1089條第1項前段、第1119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是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，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，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需，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，不發生必然之關係，故未與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負有扶養子女之義務，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所提供之扶養義務係整體合一，倘父母均未盡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，未成年子女自得就父母之經濟能力、身分及子女之需要，分別請求父母就其應分擔部分給付。準此，父母應依各自之資力，對未成年子女負扶養義務，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，未成年子女若由父母之一方單獨扶養者，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，請求他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。
　㈡查丙○○與相對人於104年12月15日簽立系爭離婚協議約定乙○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丙○○任之，相對人於每月11日前以匯入丙○○郵政存簿方式給付乙○○扶養費；然該約定嗣既經丙○○與相對人於109年9月3日協議乙○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相對人任之，復經臺中地院以110年度家親聲字第868號裁定乙○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改由丙○○任之，是丙○○執系爭離婚協議約定，主張相對人按月給付乙○○之扶養費金額為12,000元，尚難遽採；參以丙○○於113年度薪資及營利所得總額為164,428元，名下汽車及投資等財產總額為60元，相對人於113年營利及執行業務所得總額為262,575元，名下重型機車及投資等財產總額為2,000元，有丙○○與相對人之113年度財產所得查詢結果附卷可考（見本院卷第41至50、55至59頁），是以丙○○與相對人之經濟能力及身分，暨衡酌未成年子女之需要，另參酌新北市政府公告113年度新北市最低生活費為16,400元等一切情狀，認丙○○本件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未成年子女乙○○扶養費之基準應以每月16,400元為計，並考量丙○○自113年6月1日起獨自照顧乙○○，其勞力付出非不得評價為扶養義務之履行，宜酌定相對人負擔2/3比例之子女扶養費，即按月負擔10,933元子女扶養費(計算式：16,400元×2/3＝10,933元，元以下四捨五入），方屬公允。從而，依前揭標準計算丙○○於113年6月至114年5月間為相對人代墊之乙○○扶養費合計應為131,196元（計算式：10,933元×12個月＝131,196元）。準此，丙○○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扶養費131,196元及自114年5月7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則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　㈢本院參酌相對人與丙○○之經濟能力及身分，乙○○之需要，暨新北市政府公告113年度新北市最低生活費為16,400元等一切情狀，認乙○○每月之扶養費用以16,400元為計，並考量丙○○自113年6月1日起獨自照顧乙○○，其勞力付出非不得評價為扶養義務之履行，酌定相對人負擔2/3比例之子女扶養費，即按月負擔10,933元子女扶養費，詳如前述。從而，依前揭基準認定相對人應自114年6月起至乙○○成年之日止，於每月11日前，按月給付乙○○扶養費為10,933元，故乙○○此部分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則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又子女扶養費屬定期金性質，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第100條第4項規定，相對人如遲誤1期履行者，其後6期喪失期限利益，亦併諭知，而此部分既屬本院依職權審酌之事項，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，自不生其餘聲請駁回之問題，附此敘明。
六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法　官  周玉琦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郁庭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家親聲字第71號

聲  請  人    乙○○



兼法定代理人  丙○○

相  對  人    甲○○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事件，經臺灣新北地

方法院以113年度家親聲字第826號裁定移送前來，本院裁定如下

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丙○○新臺幣131,196元，及自民國114年

    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相對人應自民國114年6月1日起至聲請人乙○○成年之日止，

    按月於每月11日前，給付聲請人乙○○新臺幣10,933元。如遲

    延1期未履行，其後6期視為亦已到期。

三、聲請人乙○○、丙○○其餘聲請駁回。

四、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、變更、追加或反聲請，準用家事事件法第41條、第42條第1項及第43條之規定。數家事訴訟事件，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，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，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。前項情形，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、追加或為反請求，家事事件法第79條及第41條第1、2項定有明文。本件聲請人於民國113年8月29日家事聲請狀之聲明為：㈠相對人應自113年6月1日起至聲請人即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○○（下逕稱其名）年滿18歲成年時止，按月於每月10日給付新臺幣（下同）14,000元，如有1期遲延或未為給付，其後1期視為全部到期。㈡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即法定代理人丙○○（下逕稱其名）14,000元，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5％計算之利息（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826號卷〈下稱新北卷〉第19頁），嗣於本院114年5月7日調查程序中變更聲明為：㈠相對人應自114年6月1日起至乙○○年滿18歲時止，按月於每月11日前給付乙○○12,000元，如有1期遲延或未給付，其後6期視為亦已到期。㈡相對人應給付丙○○144,000元，及自114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經核聲請人所為聲明之變更，請求之基礎事實均相牽連，依首揭規定，自應准許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丙○○與相對人於104年離婚，約定乙○○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由丙○○任之，相對人按月給付丙○○關於乙○○扶養費14,000元；嗣丙○○與相對人協議乙○○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由相對人任之，後臺灣臺中地方法院（下稱臺中地院）裁定乙○○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改由丙○○任之，該裁定確定後，丙○○即將乙○○接回照顧。為此，爰依民法第179條、第1084條第2項、第1089條、第1114條及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等規定，請求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語。並聲明：㈠相對人應自114年6月1日起至乙○○年滿18歲時止，按月於每月11日前給付乙○○12,000元，如有1期遲延或未給付，其後6期視為亦已到期。㈡相對人應給付丙○○144,000元，及自114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三、相對人則以：丙○○主張14,000元為舊的協議，其後丙○○將乙○○丟還給伊，也沒拿錢給伊，嗣臺中地院法官審理時有問丙○○是否要請求扶養費，丙○○也說不用，故乙○○之扶養費不能以舊的協議金額，應重新協議。伊現在是便當店攤販，因開店負債100萬元、貸款250萬元，目前還在繳貸款，又要扶養有重大疾病及慢性病之父親，伊也有糖尿病，伊每月可付乙○○之扶養費為4,000元等語置辯。

四、兩造不爭執之事實（見本院卷第19至20、23至24頁）：

　㈠丙○○與相對人於102年6月3日結婚，育有乙○○（女、000年0月

    0日生，原名王藝靜），嗣丙○○與相對人於104年12月15日兩

    願離婚，並約定乙○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丙○○任之，相對人

    於每月11日前以匯入丙○○郵政存簿方式給付如下乙○○扶養費

    ：⒈即日起至乙○○幼兒園畢業止14,000元；另就讀幼兒園第

    一期註冊費由相對人全額給付。⒉幼兒園畢業翌月起至國民

    小學畢業止給付12,000元。⒊國民小學畢業翌月起至年滿20

    歲止給付1萬元（下稱系爭離婚協議）。

　㈡丙○○與相對人於109年9月3日協議乙○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相

    對人任之。110年間，丙○○提起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

    使負擔事件，經臺中地院於111年4月13日以110年度家親聲

    字第868號裁定乙○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改由丙○○任之

    。該裁定於111年5月17日確定。

　㈢以上事實，並有離婚協議書影本、戶籍謄本、臺中地院110年

    度家親聲字第868號民事裁定等件在卷可稽（見新北卷第21

    至32頁），自堪信為真實。　　　

五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

    益。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，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。對

    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由父母共同

    行使或負擔之。扶養之程度，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，與

    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。民法第179條前段、

    第1084條第2項、第1089條第1項前段、第1119條分別定有明

    文。是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，係本於父母子女之

    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，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

    長所需，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，不發生必然之關係

    ，故未與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負有扶養子女之義務，且

    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所提供之扶養義務係整體合一，倘父母

    均未盡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，未成年子女自得就父

    母之經濟能力、身分及子女之需要，分別請求父母就其應分

    擔部分給付。準此，父母應依各自之資力，對未成年子女負

    扶養義務，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，未成年子

    女若由父母之一方單獨扶養者，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，請

    求他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。

　㈡查丙○○與相對人於104年12月15日簽立系爭離婚協議約定乙○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丙○○任之，相對人於每月11日前以匯入丙○○郵政存簿方式給付乙○○扶養費；然該約定嗣既經丙○○與相對人於109年9月3日協議乙○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相對人任之，復經臺中地院以110年度家親聲字第868號裁定乙○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改由丙○○任之，是丙○○執系爭離婚協議約定，主張相對人按月給付乙○○之扶養費金額為12,000元，尚難遽採；參以丙○○於113年度薪資及營利所得總額為164,428元，名下汽車及投資等財產總額為60元，相對人於113年營利及執行業務所得總額為262,575元，名下重型機車及投資等財產總額為2,000元，有丙○○與相對人之113年度財產所得查詢結果附卷可考（見本院卷第41至50、55至59頁），是以丙○○與相對人之經濟能力及身分，暨衡酌未成年子女之需要，另參酌新北市政府公告113年度新北市最低生活費為16,400元等一切情狀，認丙○○本件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未成年子女乙○○扶養費之基準應以每月16,400元為計，並考量丙○○自113年6月1日起獨自照顧乙○○，其勞力付出非不得評價為扶養義務之履行，宜酌定相對人負擔2/3比例之子女扶養費，即按月負擔10,933元子女扶養費(計算式：16,400元×2/3＝10,933元，元以下四捨五入），方屬公允。從而，依前揭標準計算丙○○於113年6月至114年5月間為相對人代墊之乙○○扶養費合計應為131,196元（計算式：10,933元×12個月＝131,196元）。準此，丙○○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扶養費131,196元及自114年5月7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則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　㈢本院參酌相對人與丙○○之經濟能力及身分，乙○○之需要，暨新北市政府公告113年度新北市最低生活費為16,400元等一切情狀，認乙○○每月之扶養費用以16,400元為計，並考量丙○○自113年6月1日起獨自照顧乙○○，其勞力付出非不得評價為扶養義務之履行，酌定相對人負擔2/3比例之子女扶養費，即按月負擔10,933元子女扶養費，詳如前述。從而，依前揭基準認定相對人應自114年6月起至乙○○成年之日止，於每月11日前，按月給付乙○○扶養費為10,933元，故乙○○此部分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則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又子女扶養費屬定期金性質，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第100條第4項規定，相對人如遲誤1期履行者，其後6期喪失期限利益，亦併諭知，而此部分既屬本院依職權審酌之事項，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，自不生其餘聲請駁回之問題，附此敘明。

六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法　官  周玉琦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

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郁庭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4年度家親聲字第71號

聲  請  人    乙○○



兼法定代理人  丙○○

相  對  人    甲○○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事件，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家親聲字第826號裁定移送前來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丙○○新臺幣131,196元，及自民國114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相對人應自民國114年6月1日起至聲請人乙○○成年之日止，按月於每月11日前，給付聲請人乙○○新臺幣10,933元。如遲延1期未履行，其後6期視為亦已到期。

三、聲請人乙○○、丙○○其餘聲請駁回。

四、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家事非訟事件之合併、變更、追加或反聲請，準用家事事件法第41條、第42條第1項及第43條之規定。數家事訴訟事件，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，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，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。前項情形，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、追加或為反請求，家事事件法第79條及第41條第1、2項定有明文。本件聲請人於民國113年8月29日家事聲請狀之聲明為：㈠相對人應自113年6月1日起至聲請人即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○○（下逕稱其名）年滿18歲成年時止，按月於每月10日給付新臺幣（下同）14,000元，如有1期遲延或未為給付，其後1期視為全部到期。㈡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即法定代理人丙○○（下逕稱其名）14,000元，及自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5％計算之利息（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826號卷〈下稱新北卷〉第19頁），嗣於本院114年5月7日調查程序中變更聲明為：㈠相對人應自114年6月1日起至乙○○年滿18歲時止，按月於每月11日前給付乙○○12,000元，如有1期遲延或未給付，其後6期視為亦已到期。㈡相對人應給付丙○○144,000元，及自114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經核聲請人所為聲明之變更，請求之基礎事實均相牽連，依首揭規定，自應准許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聲請意旨略以：丙○○與相對人於104年離婚，約定乙○○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由丙○○任之，相對人按月給付丙○○關於乙○○扶養費14,000元；嗣丙○○與相對人協議乙○○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由相對人任之，後臺灣臺中地方法院（下稱臺中地院）裁定乙○○之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改由丙○○任之，該裁定確定後，丙○○即將乙○○接回照顧。為此，爰依民法第179條、第1084條第2項、第1089條、第1114條及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等規定，請求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語。並聲明：㈠相對人應自114年6月1日起至乙○○年滿18歲時止，按月於每月11日前給付乙○○12,000元，如有1期遲延或未給付，其後6期視為亦已到期。㈡相對人應給付丙○○144,000元，及自114年5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三、相對人則以：丙○○主張14,000元為舊的協議，其後丙○○將乙○○丟還給伊，也沒拿錢給伊，嗣臺中地院法官審理時有問丙○○是否要請求扶養費，丙○○也說不用，故乙○○之扶養費不能以舊的協議金額，應重新協議。伊現在是便當店攤販，因開店負債100萬元、貸款250萬元，目前還在繳貸款，又要扶養有重大疾病及慢性病之父親，伊也有糖尿病，伊每月可付乙○○之扶養費為4,000元等語置辯。

四、兩造不爭執之事實（見本院卷第19至20、23至24頁）：

　㈠丙○○與相對人於102年6月3日結婚，育有乙○○（女、000年0月0日生，原名王藝靜），嗣丙○○與相對人於104年12月15日兩願離婚，並約定乙○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丙○○任之，相對人於每月11日前以匯入丙○○郵政存簿方式給付如下乙○○扶養費：⒈即日起至乙○○幼兒園畢業止14,000元；另就讀幼兒園第一期註冊費由相對人全額給付。⒉幼兒園畢業翌月起至國民小學畢業止給付12,000元。⒊國民小學畢業翌月起至年滿20歲止給付1萬元（下稱系爭離婚協議）。

　㈡丙○○與相對人於109年9月3日協議乙○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相對人任之。110年間，丙○○提起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，經臺中地院於111年4月13日以110年度家親聲字第868號裁定乙○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改由丙○○任之。該裁定於111年5月17日確定。

　㈢以上事實，並有離婚協議書影本、戶籍謄本、臺中地院110年度家親聲字第868號民事裁定等件在卷可稽（見新北卷第21至32頁），自堪信為真實。　　　

五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，致他人受損害者，應返還其利益。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，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。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。扶養之程度，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，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。民法第179條前段、第1084條第2項、第1089條第1項前段、第1119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是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，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，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需，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或監護權，不發生必然之關係，故未與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負有扶養子女之義務，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所提供之扶養義務係整體合一，倘父母均未盡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，未成年子女自得就父母之經濟能力、身分及子女之需要，分別請求父母就其應分擔部分給付。準此，父母應依各自之資力，對未成年子女負扶養義務，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，未成年子女若由父母之一方單獨扶養者，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，請求他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。

　㈡查丙○○與相對人於104年12月15日簽立系爭離婚協議約定乙○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丙○○任之，相對人於每月11日前以匯入丙○○郵政存簿方式給付乙○○扶養費；然該約定嗣既經丙○○與相對人於109年9月3日協議乙○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相對人任之，復經臺中地院以110年度家親聲字第868號裁定乙○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，改由丙○○任之，是丙○○執系爭離婚協議約定，主張相對人按月給付乙○○之扶養費金額為12,000元，尚難遽採；參以丙○○於113年度薪資及營利所得總額為164,428元，名下汽車及投資等財產總額為60元，相對人於113年營利及執行業務所得總額為262,575元，名下重型機車及投資等財產總額為2,000元，有丙○○與相對人之113年度財產所得查詢結果附卷可考（見本院卷第41至50、55至59頁），是以丙○○與相對人之經濟能力及身分，暨衡酌未成年子女之需要，另參酌新北市政府公告113年度新北市最低生活費為16,400元等一切情狀，認丙○○本件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未成年子女乙○○扶養費之基準應以每月16,400元為計，並考量丙○○自113年6月1日起獨自照顧乙○○，其勞力付出非不得評價為扶養義務之履行，宜酌定相對人負擔2/3比例之子女扶養費，即按月負擔10,933元子女扶養費(計算式：16,400元×2/3＝10,933元，元以下四捨五入），方屬公允。從而，依前揭標準計算丙○○於113年6月至114年5月間為相對人代墊之乙○○扶養費合計應為131,196元（計算式：10,933元×12個月＝131,196元）。準此，丙○○請求相對人返還代墊扶養費131,196元及自114年5月7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則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　㈢本院參酌相對人與丙○○之經濟能力及身分，乙○○之需要，暨新北市政府公告113年度新北市最低生活費為16,400元等一切情狀，認乙○○每月之扶養費用以16,400元為計，並考量丙○○自113年6月1日起獨自照顧乙○○，其勞力付出非不得評價為扶養義務之履行，酌定相對人負擔2/3比例之子女扶養費，即按月負擔10,933元子女扶養費，詳如前述。從而，依前揭基準認定相對人應自114年6月起至乙○○成年之日止，於每月11日前，按月給付乙○○扶養費為10,933元，故乙○○此部分請求相對人給付扶養費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；逾此部分之請求，則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又子女扶養費屬定期金性質，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第100條第4項規定，相對人如遲誤1期履行者，其後6期喪失期限利益，亦併諭知，而此部分既屬本院依職權審酌之事項，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，自不生其餘聲請駁回之問題，附此敘明。

六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家事第一庭　法　官  周玉琦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裁定抗告，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5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黃郁庭



